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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两制: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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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两制”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特征。自从香港、澳

均获得很大的成功。但同时它是古今中外没有先例的伟大实践，所以也提出了一些值得研究和解决的法学

振民院长主持的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一国两制”法律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是

下简称“基本法”）的关系进行研究。该课题对“一国两制”政策的法律化有着重大的贡献，并对香港、澳

及祖国的统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从1997年7月香港回归祖国，基本法成功在香港实施，为香港的管治订下了良好的规范。但是当中的一些法律

识。而其中最突出的是因为基本法地位问题，产生宪法在特别行政区的适用问题。基本法规范了香港和澳

央和地方关系等，所以具有一般宪法性文件的特质。但这只是一个通俗和广义的概念。如果以严谨的法律

地位，现在的理论则有待探讨。 

  法律上，特别行政区作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属于中国宪法的法域之内，适用中国宪法。而且，特别

自中国宪法。但是因为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出现了对于宪法应否和是否在香港

  该课题组针对这一现实问题，提出基本法是中国宪法特别法的观点，阐明在中国的宪法类法律当中，

作出一般的规定；而基本法则是作为规范特定地区的特别法，补充宪法的一般规定和对特区的特别情况作出特

作为宪法规范香港事务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整体宪法性文件的一部分。  

  因此，香港特区的宪法性文件应该包括中国宪法和基本法。基本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因此二者实质为

法，没有宪法则也没有基本法。因此宪法在特区的适用，是适用基本法的前提条件。所以，宪法才是规范香港事

特别规定作出补充。 

  首先，基本法的制定过程是由全国人大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该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中，包括了不同界

于与立法技术相关的专业。此外还在香港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向社会咨询意见的机构，并于

意见稿和草案在香港先后进行了两次大型咨询。可见整个程序与其他立法的区别，也带有一般宪法立法程序的特

内容和法律结构上看，基本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最高法律，与宪法结构类似，基本法按照序言、总则、中央和香港特

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的顺序规定了香港的法律地位、公民权利、政治制度及社会组织方式，明确规

冲突，全国性的法律只有在附件三中才能适用于香港。再次，在修改程序方面，根据基本法第一百五十九

人民代表大会，只是基本法的修改提案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三者。香港特

经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

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基本法的修改议案在列入全

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并且基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

见，对基本法的修改有着特殊严格皎规定保障。基本法的这些宪法特征反映出它作为全国宪法性法律的性



  我国法理学界通说认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划分是以法律的适用范围为标准的。一般法是针对一般人、一般事、一般

用的法；特别法是针对特定人、特定事、特定地区、特定时间内适用的法。因此，以一般法和特别法的框架

关系，是一个比较可取的方法。 

  一个国家的宪法，从性质上而言，是必须适用于全国的领土范围之内。因此，不能说《中华人民共和

区。更重要的是，宪法是完整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选择地适用宪法的某些部分，而又不适用其他某些部分。但是，考

况，便制定了上述的特别法，用以处理那些特别的问题，而不需要修改宪法去规范已存在的特殊情况。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法学院） 

1.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2. 创造性地践行基本法  
3. 澳门回归十年的“变”与“不变”  

  


